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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安

全事故的报告、调查、处理工作，及时报告、统计、调查并妥善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落实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制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央企

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标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各级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管理。

第三条 事故分类与分级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分为一般事

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四个等级。根据事故人员

伤害严重程度，事故分为轻伤事故、重伤事故、死亡事故。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四条 各单位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发生的所有生产安全事

故均应报告，报告必须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

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隐瞒不报。

第五条 事故报告按照“分级管理、分类上报、逐级上报”原

则进行上报,同时启动事故相应的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

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六条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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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

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七条 事故处理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由人民政府组织调查的事故，调查报告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

府批复后，公司依据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和处分；事故单位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及

公司的处罚决定，结合本单位相关规定，对在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人员

进行处理。

由公司组织调查的事故，依据有关规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单位

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和处分；事故单位应当按照公司的批复和要

求，结合本单位的相关规定，对在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由事故单位组织调查的事故，依据相关规定，对在事故中负有责

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第五章 事故统计

第八条 事故统计范围应包含下列情形：

1.认定为工伤的生产安全事故：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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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

收尾性工作受到伤害的事故；

(3)患职业病的职业危害事故；

(4)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下落不明的

事故。

2.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造成了1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火灾爆炸、特种设备等事故；

3.造成较大影响的其他险性事故。

第九条 非正式雇佣人员(临时雇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实习

生、志愿者等)、其他公务人员、外来救护人员以及生产经营单位以

外的居民、行人等由于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受到伤害的，纳入生产安全

事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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